
財團法人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88 年 1 月 30 日董事會通過 

 105 年 3 月 19 日董事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會為紀念法學先進張鑑秋先生、梅仲協先生、金蘊霞先生， 

       及獎勵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學研究所及法律科際整

合研究所學生研究法學風氣、培植優秀法律人才，特制定本

辦法。 

第二條 獎助學金發放總額以前一年度孳息總額加計前一年度非指定

用途捐款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第三條 本會獎助學金分為張鑑秋先生紀念獎學金、梅仲協先生紀念 

       助學金、金蘊霞先生紀念助學金，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第四條 當年度發放名額及獎勵金額，由董事會核定之。 

第五條 申請資格：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律學研究所及法律科際整合研究

所在學學生。但當年度已獲其他單位以現金發放之獎學金

者，應於申請時告知本會。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本會公告期限內，備齊上學年成績單及自傳提出

申請。 

第七條 本會獎助學金申請案之審查，由董事會指定董事三至五人或

授權執行長為之。 

第八條 獎學金申請案之審查標準，以成績優異者優先考量，且依申

請人在學操行、學術及社團活動表現等綜合評量之。 

助學金申請案之審查標準，以具清寒證明者優先考量，且依

申請人在學操行、成績、學術及社團活動表現等綜合評量之。 

第九條 本發放辦法未盡事項由執行長報請董事長核定。 

第十條 本辦法自董事會通過後施行。 


